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15-089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武汉新长江钢管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格林美（武汉）城市

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城市矿产公司”或“甲方”）与

李洪芳（以下简称“乙方”）、黄长城（以下简称“丙方”）（乙方、丙方合称

“卖方”）于 2015年 8月 17日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书》（以下简称“本协议”），

武汉城市矿产公司以 4,180万元收购卖方合计持有武汉新长江钢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标的公司”）的 100%股权。 

2015年 8月 1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

资子公司收购武汉新长江钢管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上述议案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姓名：李洪芳 

身份证号：320XXXX„„270 

住所：江苏省江阴市庙巷新村 12幢 201室 

（2）姓名：黄长城 

身份证：320XXXX„„270 

住所：江苏省江阴市夏港镇长江别墅二区 216号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新长江钢管有限公司 

注册号：420117000041124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阳逻开发区工业园内 

公司经营范围：金属材料、无缝钢管、五金、电器、建筑材料销售。 

（2）股权结构 

截止本公告日，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李洪芳 800 80% 

2 黄长城 200 20% 

本次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

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1000 100% 

（3）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1、标的股权及其转让 

（1）标的股权为乙方、丙方转让给甲方的标的公司股权，合计 100%股权。 

（2）乙方、丙方充分了解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条件，明确表示放弃各自的

优先受让权，认可本股权转让协议。 

 2014 年 12月 31 日 2015 年 7月 31 日 

总资产（元） 15,950,040.52 15,998,373.87 

净资产（元） 14,100,784.14 13,893,474.78 

负债（元） 1,849,256.38 2,104,899.09 

 
2014 年度 2015 年 1-7 月 

营业收入(元) 1,380,000.00 0 

净利润（元） 767,317.77 -207,309.36 



 

 

2、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及其支付方式 

（1）转让价格 

甲乙丙三方同意，标的股权 100%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180万元。 

（2）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甲方应当在股权收购协议签署后三日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50%，计人

民币 2090万元整；甲方应当在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成后，于 2015

年 9月 30日前付清税后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3、业务交割与债权债务 

（1）标的公司在本协议签署前主要经营方式为对外出租土地、办公楼和仓

库，承租方即甲方公司。股权转让后不影响对外租赁关系。除此之外，标的公司

无其他对外业务。 

（2）卖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订时，标的公司债权债务如本协议附件《债

权债务清单》，无遗漏和隐瞒、虚假。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前标的

公司的已披露和未披露的或潜在的债权债务均由卖方享有和承担。标的公司债务

由卖方于资产移交前了结完毕；标的公司债权，由股权转让后的目标公司协助、

配合卖方追索，由此产生的追索费用由卖方承担，所实现的债权款归卖方。 

4、资产移交 

（1）卖方承诺，在收到甲方首期股权转让款后三日内，将标的公司的资产、

印章、账簿、文件等物件全部交付给甲方代表，并将标的公司的财务账户等信息

全部无保留的书面告知甲方代表及其指定的人员。 

（2）接受卖方移交的上述资产后，甲方代表或指定人员出具书面签收单。

甲方将从上市移交完成后，开始承担股东对标的公司的责任。 

5、税款和费用 

因本次股权转让所发生的各类税款与费用，均应当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

由法定主体及时予以缴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甲方为卖方应纳税款的代扣代缴

义务人，鉴此，卖方应当与本协议生效后立即依法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甲方按

税务机关确定的税额将卖方应纳税款从应付卖方的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并缴付税

务机关。 

6、标的公司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股权转让前标的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归股权转让后的标的公司所有。 



 

 

7、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不能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其义务，或其作出

的承诺、声明、陈述与保证系虚假的、不完整的或误导的，均被视为违约。违约

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对守约方造成的一切实际损失，并承担由于其违约而引起的

一切经济、行政或法律责任。 

（2）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的规定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因本次股权转让

的变更登记手续的完成而解除。 

（3）如甲方未能如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则应当按照逾期部分 1‟每天承担

逾期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15 天的，卖方有权选择： 

①解除本协议，并按照股权转让款总额 20%计收违约金。 

②要求继续履行本协议，并按照 1‟每天计算逾期违约金，逾期违约金最高

不超过合同总额的 20%。 

（4）因卖方过错，甲方解除本协议的，卖方须立即返还甲方已付股权转让

价款本息，并按照股权转让款总额的 20%支付给甲方违约金。 

（5）乙、丙方就卖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和支付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五、交易定价政策和依据 

根据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标的公司于 2015

年 7月 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4,205.49万元。以评估值为基础，经公司

与交易对方充分协商，确认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4,180 万元。本次

收购标的公司的资金来源为武汉城市矿产公司自有资金。 

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城市矿产公司于2010年租赁标的公司的土地和厂房，在

武汉建设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处理工厂与塑木型材生产基地，经过几年的建设，

该基地已经建设成为公司核心的电子废弃物处理基地和塑木型材生产基地，并取

得了相关资质与生产手续。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有利于公司该生产基地未来经

营的稳定发展和相关资质的延续，公司将在该基地继续开展循环产业的生产和布

局，加大环保产业的建设力度，提升公司核心业务的竞争力。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交易各方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书》； 

3、《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武汉新长江钢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

估报告书》。 

 




